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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農產品產銷履歷輔導員訓練講習簡章 

課程名稱 農產品產銷履歷輔導員集團驗證培訓課程(第 11期) 

補助單位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承辦單位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農業規劃發展研究中心 

上課時間 
109年 5 月 13日(三)~5月 15 日(五) 

109年 5 月 20日(三)~5月 22 日(五)，合計 6天。                

上課地點 蓮潭國際會館 403會議室(高雄市左營區崇德路 801號) 

課程目標 
為培養農產品產銷履歷輔導員之專業能力，協助生產單位建立集團驗證

總部，落實內部稽核程序以期通過產銷履歷驗證。 

招訓對象 
對農產品產銷履歷輔導工作有興趣人士皆可報名。符合農產品產銷履歷

輔導員資格-學經歷要求符合者優先錄取，詳附件一。 

招訓人數 
全程參與限額 40名。若報名人數逾招訓人數時，本單位保有篩選參訓

學員之權力。 

報名起迄日期 即日起至 109年 04月 17日(五)止。 

課程費用 
NT$2000 元(原訂$5000 元，本次課程由農委會補助 6 成費用)，收

到錄取通知後請於一週內完成繳費。 

報名方式 

※本次課程一律採網路報名 

※電子表單報名： https://reurl.cc/g7v0qN 

※電子郵件報名：casper03130720@gmail.com 

 

聯絡人：台大農發中心 房慈蕙小姐 02-33664846 

課程內容 詳見附件四 

修課證明書 
各項課程修課完成，且課後測驗成績達 75分(含)以上者，始得頒予該項

課程修課證明書(含課程名稱與上課時數)。 

注意事項 

※本課程預計 4/20前寄發 email錄取通知，錄取後請於 4/27之前完成

繳費，逾期未繳費者將自動取消報名由後續名單遞補。 

※主辦單位保有彈性調整開課日期、課程內容及講授老師之權利。 

※開班前如遇颱風、地震等重大災害或報名人數未達 2/3 取消時，主辦

單位保有延期開課之權利。詳細上課日期將另行公佈，先請見諒。 

※依據中央「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流行疫情指揮中心」規定，自

「中央防疫中心公告旅遊警示地區」回國者，請於入境後 14 天內在

家休息，避免外出。室內空間建議配戴口罩，勤洗手。有發燒(37.5

度以上)及呼吸道症狀請立即就醫並在家休息。 

※若因個人因素於報名繳費後取消報名者，退費規定如下： 

1. 開課前三天以前取消者，退還全額費用之九成。 

2. 開課前兩天內取消者（包含開課日），退還全額費用之七成。 

3. 開課當日因故未到且未通知取消者，及自開課日起未逾全期 1/3前

申請退費者，退還全額費用之五成。 

4. 自開課日起逾全期 1/3後申請退費者，不予退還。 

5. 辦理退費需檢附申請書及匯款收據/明細，申請書詳見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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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農產品產銷履歷輔導員訓練講習說明 

一、為什麼要舉辦輔導員訓練講習 

面對今日農產品物流供應鏈的環境改變，以及未來 TPP 以及貿易自由化將面臨的挑

戰，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自民國 96年開始推動產銷履歷驗證制度，希望強化國產農產品的品

質安全，並提升經營業者的競爭力。制度執行以來，各單位積極對農產品經營業者辦理各項

教育推廣課程，惟多屬生產栽培技術輔導性質。有鑑於要提升農產品經營業者對驗證法規、

資訊系統操作認知能力，持續符合驗證基準，進而運用標準化作業提昇經營管理與產品，有

必要由具備資格與能力之輔導人員進行深入輔導，並提供在地即時之諮詢管道，農委會自

103年期積極規畫建構產銷履歷輔導人員培訓體系，以培訓提供輔導人力資源。 

經初步規劃，未來輔導人員培訓體系，將對有意成為輔導人員者，就學歷、工作經驗、

受訓經驗、基本能力、實際辦理輔導成果等層面，分階段加以考核，並就考核通過者予以登

錄推薦。修習完成輔導人員訓練講習課程，即屬該培訓體系中之受訓經驗要求。 

 

二、為什麼要參加輔導員訓練講習 

本課程內容主要針對農糧產品集團驗證品質管理，邀請產銷履歷集團驗證之農產品經營

業者、通路賣場採購單位、農會、合作社、相關農業公協會等單位，指派未來有意願擔任產

銷履歷輔導工作之人員參加。希望透過此培訓課程，能夠提升參加人員對產銷履歷制度有關

集團之品質管理、安全管理、供應鏈管理等領域之認識，實質有效提升國內產銷履歷農產品

供應鏈的品質與水平。 

三、輔導員訓練講習課程規劃 

產銷履歷輔導員訓練講習課程規劃，分為驗證基礎課程、集團管理課程及各領域技術課

程等 3類。本(109)年度辦理產銷履歷輔導員教育培訓課程，即為集團管理課程。 

四、產銷履歷導人員之任務與未來規劃 

(一)  輔導員任務以集團內部輔導為主，工作包含輔導農產品經營業者集團成立具有負責業

務規劃及控制或管理功能的總部、實施品質管理系統、通過產銷履歷驗證，及協助生

產規劃與市場行銷等。 

(二)  農委會規劃未來將逐步推動以「具備合格之輔導員」做為申請集團驗證之必要條件之

一，並於 104年度開始舉辦產銷履歷輔導員考核及登錄。本課程之修課時數將予以採

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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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產品產銷履歷輔導員管理辦法 

103 年 10 月 1 日訂定 

104 年 8 月 11 日修訂 

104 年 9 月 20 日第二次修訂 

105 年 12 月 6 日第三次修訂 

106 年 7 月 1 日第四次修訂 

108 年 4 月 1 日第五次修訂 

一、 總則 

本管理辦法為國立臺灣大學農業規劃發展研究中心(下稱本中心)，基於協助國內農民

熟悉產銷履歷制度，並培養具備臺灣良好農業規範訓練能力之輔導人員所訂

定。 

二、 學經歷要求 

(一) 產銷履歷輔導員應為高中(職)以上農業相關科系畢業或具同等學歷者(詳附表

一)，並符合下列資格之一： 

1.國家考試農業相關職系合格，或具備農業相關職系技師資格，或為農業相關教

職。 

2.兩年以上農民團體、農業法人或農業相關公司、農場工作經驗。 

3.兩年以上農產品（農糧產品、漁產品或畜禽產品）生產、加工、研究、開發、

技術、運銷、驗證、品質管理或該等事項相關研究工作經驗。 

4.擔任地區農(漁)會推廣人員，實際輔導工作兩年以上。 

(二) 非前項農業相關科系畢業或具同等學歷者，需符合上述工作資格外，年資需加倍

計算。 

三、 訓練經驗要求： 

1.驗證與稽核核心課程，需經由農委會認可辦理之課程方得採認。已通過有機農

產品、產銷履歷農產品稽核員訓練課程或實際具備獨力辦理產銷履歷驗證能力

者，得免除本項受訓資格，資格之認定以本中心認定為準。 

2.產業別產銷履歷集團管理訓練課程結訓，得合併第一項課程進行。 

3.非農業相關科系畢業，且相關工作經驗未達十年以上者，需另接受農民學院或

農業機關 80 小時以上各領域技術課程訓練。工作項目為農民輔導，或相關工

作經驗達五年未達十年者，得具文向本中心申請酌減訓練時數，本中心依工作

內容核定可減少訓練時數。 

4.產銷履歷輔導人員能力檢定，取得 75%分數以上為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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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能力資格： 

1.實習輔導員：於產銷履歷集團管理訓練課程結訓後，參加產銷履歷輔導人員能

力檢定訓後測驗合格後取得。實習輔導員證書效力為兩年，期滿得參加更新測

驗展延資格，資格展延以一次為限，未於實習輔導員資格有效期間內申請成為

正式輔導員者通過者，需重新受訓與檢定取得資格。 

2.正式輔導員：實習輔導員輔導實績經評核通過並確認資格符合、完成全數受訓

要求後，授與正式輔導員證書，效力為三年，期滿應檢具輔導實務或產銷履歷

推廣資歷，向本中心申請展延評核，推廣與輔導實績評核未通過者，暫停輔導

員資格。 

3.大學教師取得正式輔導員資格：於農業大專院校任教具備助理教授資格以上

者，參加測驗超過 90%以上得分，並檢具輔導成果(參照實習輔導員之晉升標

準)，得逕行經評核後授與正式輔導員資格。農業大專院校之認定以農委會網

站公布之列表為準。 

五、輔導員之工作規定： 

1.輔導員於開始進行輔導工作前，應向本中心進行輔導意向登錄，敘明可服務之

產業對象、區域。 

2.由本中心指派之輔導，於結束後應繳交輔導報告書，敘明輔導過程。 

3.實習輔導員之輔導成果應接受本中心委派人員評核。正式輔導員之輔導成果，

本中心得予抽查。 

4.輔導員可自行尋找輔導對象或接受中心媒合，實際進行輔導前應審酌本身能力

所能提供輔導服務並詳實告知受輔導對象，避免雙方認知落差。 

5.輔導員藉由輔導過程推銷產品時，應對其負完全責任，本中心不負任何責任。 

6.根據委託案件不同，給予輔導員之輔導工作內容會有差異，請參閱相關說明文

件進行輔導工作。 

六、輔導員之相關權利： 

1.輔導員可優先參加本中心舉辦之活動。 

2.輔導員可接受本中心之產銷履歷輔導媒合服務。 

3.作為農委會提供相關補助之補助對象。 

4.可參加產銷履歷相關專業課程講師培訓。 

七、輔導員之相關義務 

1.輔導員應秉持專業與中立性質提供農民輔導服務，並基於使用者付費原則，於

可能時可酌予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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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輔導員應對輔導對象工作項目具保守秘密之責。 

3.輔導員應對產銷履歷制度及臺灣良好農業規範內容之瞭解進行定期更新。 

4.輔導員應於證書效期內最少應參與一次繼續學習課程，作為證書更新之依據。 

5.輔導員同意自身輔導之相關資料作為產銷履歷發展與推廣之參考使用。 

6.輔導員應於取得資格後，向本中心表達願意服務之場域、產業內容，新取得輔

導員資格半年內未有表達相關意願者，註銷輔導員資格；已有取得資格者自本

辦法修訂公告半年內需完成意願之表達，逾期未表達完整者亦註銷輔導員資

格，需重新受訓。 

八、本辦法修訂時應公告，並報請農委會留存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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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學歷採認表 

公立或立案之私立高中職以上學校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高中職以上學校土

壤、土壤環境科學、工業設計系機械組、水土保持、水產食品科學、水產製造、水產

養殖、生命科學、生物、微生物、生物多樣性、生物工程、生物產業機電工程、生物

機電工程、生物環境系統工程、生物科技、生物農業科技、生物科學、生物醫學科

學、生物醫學暨環境生物、生物資訊與結構生物、生態學與演化生物學、生活應用科

學、保健營養、食品工程、食品化學工程、食品技術、食品科技、食品暨應用生物科

技、食品科學、食品暨釀造科技、食品衛生、食品營養、家政、家政教育、海洋生物

技術、畜牧、畜產、畜產與生物科技、動物科學、昆蟲、生物技術、海洋生物技術、

造園景觀、景觀、景觀建築、景觀設計、景觀設計與管理、景觀與遊憩、景觀與遊憩

管理、森林、森林暨自然保育、森林暨自然資源、森林環境暨資源、植物、植物保

護、植物科學、植物醫學、植物病理、植物病理與微生物、植物病蟲害、園藝、資源

保育、資源管理、自然資源管理、農學、農企業管理、農園生產、農園生產技術、農

業生物技術、農業工程系機械組、農業推廣、農業經濟、農業經營、農業化學、農業

機械、農藝、精緻農業、熱帶農業暨國際合作、蠶絲各院、系、組、所、科、學位學

程畢業得有證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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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產銷履歷輔導員訓練班-第 11 期      

  學 員 退 費 申 請 表     

編號：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姓     名  身 分 證 字 號  

款 項 

匯 入 日 期 
 手  機  號  碼  

退 費 事 由  □退 1/2□退七成□退九成 

是 否 出 席  □否  □是，出席日期為          、           、           

退 款 帳 號 

 

 □郵局   局號：__________________     帳號：_________________ 

 

 □銀行 ________銀行________分行      帳號：____________________  

說   明 
1. 請附原收據(或匯款證明)及存摺影本。 

2. 本中心一律以匯款方式退費，請詳填帳戶資料。 

3. 因個人因素要求辦理退費者，需自行負擔相關行政作業費與匯費 30 元，由

退費款項內扣除。詳情請見退費辦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原 收 據 黏 貼 處 

填妥後請將本單及原收據、匯款帳戶存摺(有帳號那面)回傳至本中心 

Fax：02-23673103 

e-mail：vr80194@gmail.com 

 

 

 

 

 

 

 

 

 
  

【學員退費辦法】 

一、 開課前三天以前取消者，退還全額費用之九成；開課前兩天內取消者（包含開課日），退還

全額費用之七成；開課當日因故未到且未通知取消者，及自開課日起未逾全期 1/3前申請退

費者，退還全額費用之五成；自開課日起逾全期 1/3後申請退費者，不予退還。 

二、 因故未能開班上課，將全額退還已繳費用。前項退費規定，已於招生簡章載明之。 

* 提醒您，因個人因素要求辦理退費者，需自行負擔上述行政作業費與匯費 30 元(華南銀行帳戶

免扣匯費)，由退費款項內扣除後退還學員。 

* 如申請書所填資料無誤，且均已繳回所需文件後，退費款項預計於 3-4 週後匯入指定帳戶！如

逾 4 週仍未取得退費款項者，請與本中心聯絡（電話：02-3366-4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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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高雄蓮潭國際會館位置圖 
(高雄市左營區崇德路 801號) 

 

※自行開車： 

1. 中山高->鼎金系統交流道-左營->接大中二路->左轉博愛三路->右轉崇德路。 

2. 南二高->國道 10號鼎金系統交流道->中華路交流道下接翠華路->左轉崇德路。 

※搭乘高鐵： 

往四號出口，沿高鐵路步行穿越原生植物園，約 15分鐘。或轉乘捷運紅線至生態園區

站下車。 

※搭乘捷運： 

搭捷運紅線至生態園區站，轉乘紅 51線接駁車至會館。或於１號出口沿著博愛三路直

走，右轉崇德路，直走約 600公尺即可抵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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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農產品產銷履歷輔導員訓練講習第 11期-課程表 

日期時間 5/13(三) 5/14(四) 5/15(五) 5/20(三) 5/21(四) 5/22(五) 

8:50-9:10 報到 報到 報到 報到 報到 報到 

9:10-10:00 

開場介紹

(9:10~9:20) 

學員分組與自我介紹 

(9:20~10:00) 

集團建立與內部管理 

產銷履歷種子講師 

吳弦輯 先生 

產銷履歷輔導員體系

說明 

台大農發中心 

產銷履歷驗證流程與

文件準備 

國立屏東科大農水產

驗證中心 

辜靖茹 稽核員 

土壤診斷與合理化施

肥 

大誠土壤技術館 

陳興宗 先生 

食品衛生安全基礎訓練 

國立嘉義大學食科系 

黃健政 副教授 

10:10-11:00 

產銷履歷精神 

產銷履歷種子講師 

楊乾德 先生 

集團建立與內部管理 

產銷履歷種子講師 

吳弦輯 先生 

TGAP架構說明 

台農 9號工作室 

林育賢 先生 

產銷履歷驗證流程與

文件準備 

國立屏東科大農水產

驗證中心 

辜靖茹 稽核員 

土壤診斷與合理化施

肥 

大誠土壤技術館 

陳興宗 先生 

食品衛生安全基礎訓練 

國立嘉義大學食科系 

黃健政 副教授 

11:10-12:00 

產銷履歷精神 

產銷履歷種子講師 

楊乾德 先生 

集團建立與內部管理 

產銷履歷種子講師 

吳弦輯 先生 

TGAP架構說明 

台農 9號工作室 

林育賢 先生 

產銷履歷驗證流程與

文件準備 

國立屏東科大農水產

驗證中心 

辜靖茹 稽核員 

業者執行產銷履歷經

驗分享 

軒禾農產品運銷合作

社 

食品衛生安全基礎訓練 

國立嘉義大學食科系 

黃健政 副教授 

12:10-13:00 午  餐 午  餐 午  餐 午  餐 午  餐 午  餐 

13:10-14:00 

產銷履歷制度與法

規說明 

農委會企劃處  

張雅晶 科員 

內部稽核與實例演練 

產銷履歷種子講師 

吳弦輯 先生 

作物採後處理 

國立嘉義大學園藝系 

李堂察 教授 

產銷履歷資訊系統 

操作 

加元科技 

*2F 202 會議室* 

作物整合管理 

楊秀珠 博士 

食品衛生安全基礎訓練 

國立嘉義大學食科系 

黃健政 副教授 

 



 

10 

 

 

14:10-15:00 

產銷履歷制度與法

規說明 

農委會企劃處  

張雅晶 科員 

內部稽核與實例演練 

產銷履歷種子講師 

吳弦輯 先生 

作物採後處理 

國立嘉義大學園藝系 

李堂察 教授 

產銷履歷資訊系統 

操作 

加元科技 

*2F 202 會議室* 

作物整合管理 

楊秀珠 博士 

食品衛生安全基礎訓練 

國立嘉義大學食科系 

黃健政 副教授 

15:10-16:00 

產銷履歷制度與法

規說明 

農委會企劃處  

張雅晶 科員 

內部稽核與實例演練 

產銷履歷種子講師 

吳弦輯 先生 

作物採後處理 

國立嘉義大學園藝系 

李堂察 教授 

產銷履歷資訊系統 

操作 

加元科技 

*2F 202 會議室* 

作物整合管理 

楊秀珠 博士 

食品衛生安全基礎訓練 

國立嘉義大學食科系 

黃健政 副教授 

16:00- 賦歸 賦歸 賦歸 賦歸 賦歸 賦歸 

(本單位保有依實際狀況調整課程之權利) 


